B (R RO B - e
114# & % F % 597%L

~ R A ERABH

FPAFEAFRUAPLATE RE AR E P FARII4E27 18
P iRz 522-A0000000053% /4 0 FA= TR 0 AR
47T

- ‘E’p;F)fF%;ﬁbo
S s A 3005 d R fE -

¥F 5 d

- ~ARBREE
AEEFEC R AARE T PREAZ R 5 2 0k FIGH
WER23TEZTHR T P ST @ REA® L Ao

-~ EF e

A A RI13#12% 4P 13%334} ERE Ay B 55000
0000%’%]@ W J ;g_gi (—r 7f?‘/ 3;‘;5) v 17 mmﬁ 60 2 2 i,;u

PHRPEEERERGI QBT (T LB ) LT
Rl RPIEHFLIERLELPFINTNL 280y T
FRERIGERATZ B BEU0 2 (Fd 2 )J MM EER

oI BERAL L o G RER L RS FH (T

R 2ifs]) 435 %4> B2 114#27 18p #3 3
B3 % 22-A000000005%:E & sg i 2 il g IE #E R F (TH
RS DS AR L T- ~ Bl d 2 mBEB Y - WmpRrI114
E3020p W EEE  ~ T2 S PRI MBS Y A B

F)~ 114237 21 p A= fodeid 2 RI2EB Y > 3114440
Ap #H BT MMBE o (D)~ 114247 4p 5 0 K BEET 2 0 R

1



3.

= -

7 -

B B IMELY SpALf 65T 8 e L
e TEWRE A S 6 o T g
Baig Bk e Jﬁ?ﬂ’ﬁp B A4 (TS Aok
< R4 AR RRAGRHN c RERLEINE A

IRAT L 2 G M RS 23 E 2

Fo 4 A5k 3 B

J%R g

RAER L IIREFL TS B AREFIER R K
&*%ﬁ@@@’ﬁiéﬁﬁ%’ﬂﬁﬁﬁff

" R RAHBRIERGEE S T RERE LA
WP T @A RER - RER TR EE
HErA gm0 A X W EBLA TS > WETH (TR P FE
B 2R e T K i DR - B0 RS AR B4R EER|E B
FE M2 E300 % > ARPEPRGEBZKRECEF G

r' -_
LIEG]FTIE2 2% 378 P R RT300 = 210002 = A

%@%%%&m
?5 RER g o
SEE L TR E L4

,w%@%%mv?@’iﬁﬁ@@rﬁaﬁ@J@g,ag

L BB P E PR EK R R ApEEI84 S R s B A R E
P& TIE2 2% 338 2o

ML RGP RIEG FA3EFAB R T HRE TS Ao 29
ﬁé%‘ﬁlﬁ@ ’E_»;?Esif—

o U T N B
ﬁ%iﬂ%

“m‘\
lT

—\ |
[o]



Rty RQEFRZERFT S

LR Wiiﬁ’fﬁ@4w%iﬁ(ﬁagin
F) 37228438 (AE5T71F) ~ B wH
(k¥ 545 ME) B I4E]10 [0p & &2
HF 5114300969055 & (A F2 ¥ %51-b2F ) ~EREFEHER
Bo(ABEELOE ) MBI A L EHEE T R LR R
BT ERES (AL FT8E ) 2 Rk (M;-Dé %65~ 67
F) a¥v iz  c PRRERLNIEM B ER LD 45
FEREb0a 22z kL mggry 72 ﬁﬁkﬁﬁlxﬁﬁ
PFgd0 2 | 2 B2 o

MR ERP BER S  RUBRT ARG P2 2
Zd A ERBERZKENFY QUGS T F AN
Foo-FRAEAZ I FEERZ L 2R - 7 FF
AT S AT FE RSS2 B L R ER R
FRABE T FRAEE 2R % BF A EY 2 o F
Penet s A2 5 BEFEEAL L DM EEEF 2
oo * A RARA MR B TP K E T S5
- ﬁ-“*“ﬁ)’i‘ii}iﬁu?%d@”’l MiEFE A2 4

@ %3

Flo? SR TR hAsig g B R R
i~i$€%@l&ﬁ%’%%EﬁfﬁiQﬁ°JM%§
2R THIEEE S F2H2 B O R P O
dod L g FHM a2 o ) R3ERT D TFE R
P e d B h 0 BREINA G REANFEORE B
EANA LRI BIE o | ROBREE LT 0 RIP S
Mg iE R BB TP R R I AR B RE | TR

w



AR
=~

:b%@ﬁ;’iﬁéhﬂf”? - BUE R ‘?%$
2 OpE OB E FoEMAT R R108ETY 10P 4
BRI F R 1083051597%m (%\Fmé 2T79-80F ) Wt
P KR LB R A Z2bh A ”T?fﬁ—fﬁ%——z g oo

Boo X LB GEEAE-ERY (%hé HTF )
PlE PG RS PP AR B FFREER Y (AE 557
58F ) 2 EEWM BF S (A ic’g%f; 1—52?) ¥ AT B
B R KB R 0 SRR ¥ Rl P E ARG
RECEZTERERD QI8 » ¢ BLEFEREGFT
EZ 2% 3R - AR BRRSTI002 = 2300 = w22
SRE g %28L F PR P AR

437 % 178 % Zm£%4mm¢v%iﬁir’ﬁﬁ
DR RERETL BB EFEAD ’%ﬁﬁ
vi% A ﬁ@%ﬁ%”"ﬂ%mﬁﬁﬂ o B R
G B ERFET B ARATR 402 2 o A2 iR
EE B %430 R ‘4 BB RE it 2 MEROE Y
T 3

3:@;
“;gi«s-\-

RS FEAN AT AR AT o b
PR A k2 & > BRI A AR B w2 pod BT
e A RERIA X 22 ER G 2 Fe SR 0F
AEE AR pd B R M ARETE R 2 EfIE > TR
AT A g SRR B2 F R A e B 4
RhfrZ R wh2AERI PN E S FAAIT

g
ad
L A Tt SET e
FASE AW AR T REF FRAL
BB A RAS X REE - RA T
%’rﬁa», ;ﬁ;g,v_r; ,f%;g'@;‘}q .
‘t«( %Ffb%ﬁj%é ’ ++7ELL'IJ7‘§T“%$% , %

PSP o

¥ - kit



i B EN & 114 = 4 g 28 2

-~ FPEFAGERRBATER o
SN e PRA B Bt EE 20 R o N RHEEREL IR
e APk ERFR R D R T AP FREd (R
HlaeriEF 2 F 42 BEMP F o B RFER TR LTS
%g%1%@1a>’ﬂﬁﬁmiﬁc-ﬂ @<ﬁ1 v
% i
=

[pulS

e v 3E
s ‘%20Bmﬁﬁ_ g F(
&g;:xﬁ‘%j\>
\ifﬁiimiéwiﬂf%ﬁﬁﬁﬁﬂwP“ﬁﬁiéﬂﬂﬁ%ﬁ’
‘“'1%\‘& W oo

Ji

e AERTD G T2 - F o AT d 6000 02

R E B % 430E % 438

FEERAGHIESDAEEE > I pdeiit 2 REOB Y

EXHhicRBL T LA RELIEF FIE S $35 0 54
.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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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交字第597號
原      告  賴大業  


被      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4年2月18日北市裁催字第22-A0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之必要，乃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3年12月4日13時33分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限速60公里之臺北市環河快速道路華翠橋至光復橋間(下稱系爭地點)，經雷達測速儀測得其行車速度為每小時117公里，為警以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40公里(處車主)」之違規而逕行舉發，並移送被告處理。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規定，開立114年2月18日北市裁催字第22-A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一、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牌照限於114年3月20日前繳送」、「二、上開汽車牌照逾期不繳送者：㈠、自114年3月21日起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限於114年4月4日前繳送汽車牌照。㈡、114年4月4日前仍未繳送汽車牌照者，自114年4月5日起吊銷汽車牌照，並逕行註銷汽車牌照。㈢、汽車牌照，經吊銷或註銷者，須滿6個月，且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者，始得再行請領（下稱易處處分）。」原告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嗣經被告重新審查後，已自行刪除處罰主文欄有關易處處分之記載，並將更正後原處分重新送達原告。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地點根本無法看到橋底，員警躲在橋底柱後偷拍，而未公開執法，其程序有瑕疵。
　2.「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或「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並無列明市區道路為一般道路，僅以養護單位判斷不夠全面，系爭地點禁行機車，僅供汽車行駛，且上述標準與規範定義與快速公路一樣，原告違規地點相距測速取締告示牌不足300公尺，本件測速取締標誌之設置已違反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在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前設置之規定。　
　3.原告從事外勤且須外派外縣市工作，倘無汽車就無法工作，而無經濟來源，實無法負荷另行租車及車貸的經濟壓力，原告願意繳納罰鍰作為處罰警惕。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對超速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
　2.依舉發機關函文可知，本件道路屬「市區道路」性質，而系爭地點與測速取締標誌設置位置相距184公尺，符合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規定。
　3.被告依道路條例第43條第4項規定，對原告所為吊扣汽車牌照片6個月，並無違誤。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確有超速駕駛之違規行為：
　　查事實概要欄之事實，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頁），並有汽車車籍查詢（本院卷第71頁）、舉發通知單（本院卷第45、47頁）、舉發機關114年1月10日北市警交大執字第1143009690號函（本院卷第51-52頁）、違規採證照片（本院卷第55頁）、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本院卷第78頁）及原處分（本院卷第65、67頁）在卷可佐，已可認定原告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行經限速60公里之系爭地點確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之違規。
㈡、關於員警執勤地點及方式，交通法規並未設有明文之限制，委由員警依據道路之設置情形、交通流量、交通事故發生頻率、一般用路權人之便利性及員警值勤之安全性等一切因素綜合判斷後，始決定執行違規取締勤務之地點，況法律要求駕駛人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除有維持交通順暢之公益目的外，本兼及有保護用路權人生命、身體、健康法益之旨。又各類道路標誌、標線及號誌是否明確設置並易於辨識，係以一般人之角度觀察判斷，並非專以違規行為人之角度觀察。查本件舉發員警在一般道路旁設置雷達測速照相儀器執行測速勤務，員警執法地點為一般人可以目視之公眾場所，並無原告所稱員警為隱藏性執法之情事，故原告主張要旨第1點，並無理由，尚難採認。
㈢、按高速公路與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快速公路：指除高速公路外，其出入口完全或部分控制，中央分隔雙向行駛，除起迄點外，並與主要道路立體相交、次要道路得平面相交，專供汽車行駛之公路。」第2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第2款之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公告之。」第3條規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管理機關，屬國道部分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屬省道部分為交通部公路總局。」依公路總局公告所示，環河南北快速道路，係屬「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置標準」所定義之快速道路，屬市區道路性質，亦屬一般道路，而非屬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等情，有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08年7月10日北市交授工字第1083051597號函（本院卷第79-80頁）附卷可參，足認系爭地點係屬一般道路，而非原告所稱係屬快速公路。又觀諸測速取締標誌設置位置照片（本院卷第57頁）、測速取締標誌與雷達測速儀設置距離採證照片（本院卷第57-58頁）及舉發機關上開函文（本院卷第51-52頁）可知，測速取締標誌牌面設置清晰完整，足供辨識，且測速取締標誌設置位置為雷達測速儀前方約184公尺，已符合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前段在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之規定，故原告主張要旨第2點，容有誤解，不足採認。
㈣、依道交條例第43條第1項第2款及第4項前段規定可知，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除裁處罰鍰外，同時吊扣該汽車牌照6個月，係採併罰原則。查原告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確有違規超速逾40公里，被告依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前段對原告裁處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並無違誤。又道交條例關於吊扣汽車牌照之規定，旨在確保道路交通往來之安全，此雖限制人民使用車輛之自由權利，但基於維護交通安全之重要公益，立法者已考量人民工作、生活及人格自由發展，與相關規範所追求之公共利益，亦無基於個人經濟生活狀況或用車需求請求不予吊扣或以罰鍰替代吊扣之規定，故原告主張願意以裁處罰鍰方式替代吊扣汽車牌照等語，於法無據，委無足採。
㈤、被告適用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前段規定，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法　官　黃子溎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佘筑祐　　　　　
附錄應適用法令：　　　　　　　　　　　　　　　
1.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
　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2.道交條例第43條第1項第2款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
3.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
　汽車駕駛人有第1項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6個月；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違反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款或前項行為者，沒入該汽車。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交字第597號

原      告  賴大業  



被      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4年2月18

日北市裁催字第22-A0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之必要，乃依行政訴

    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3年12月4日13時33分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限速60公里之臺北

    市環河快速道路華翠橋至光復橋間(下稱系爭地點)，經雷達

    測速儀測得其行車速度為每小時117公里，為警以有「行車

    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40公里(處車主)」之違規而逕行舉

    發，並移送被告處理。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

    稱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規定，開立114年2月18日北市裁

    催字第22-A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

    原處分)裁處原告「一、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牌照限於114

    年3月20日前繳送」、「二、上開汽車牌照逾期不繳送者：㈠

    、自114年3月21日起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限於114年4月4

    日前繳送汽車牌照。㈡、114年4月4日前仍未繳送汽車牌照者

    ，自114年4月5日起吊銷汽車牌照，並逕行註銷汽車牌照。㈢

    、汽車牌照，經吊銷或註銷者，須滿6個月，且經公路主管

    機關檢驗合格者，始得再行請領（下稱易處處分）。」原告

    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嗣經被告重新審查後，已自行刪除

    處罰主文欄有關易處處分之記載，並將更正後原處分重新送

    達原告。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地點根本無法看到橋底，員警躲

    在橋底柱後偷拍，而未公開執法，其程序有瑕疵。

　2.「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或「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

    設計規範」，並無列明市區道路為一般道路，僅以養護單位

    判斷不夠全面，系爭地點禁行機車，僅供汽車行駛，且上述

    標準與規範定義與快速公路一樣，原告違規地點相距測速取

    締告示牌不足300公尺，本件測速取締標誌之設置已違反道

    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在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前

    設置之規定。　

　3.原告從事外勤且須外派外縣市工作，倘無汽車就無法工作，

    而無經濟來源，實無法負荷另行租車及車貸的經濟壓力，原

    告願意繳納罰鍰作為處罰警惕。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對超速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

　2.依舉發機關函文可知，本件道路屬「市區道路」性質，而系

    爭地點與測速取締標誌設置位置相距184公尺，符合道交條

    例第7條之2第3項規定。

　3.被告依道路條例第43條第4項規定，對原告所為吊扣汽車牌

    照片6個月，並無違誤。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確有超速駕駛之違規行為：

　　查事實概要欄之事實，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頁）

    ，並有汽車車籍查詢（本院卷第71頁）、舉發通知單（本院

    卷第45、47頁）、舉發機關114年1月10日北市警交大執字第

    1143009690號函（本院卷第51-52頁）、違規採證照片（本

    院卷第55頁）、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雷達測速儀檢定合

    格證書（本院卷第78頁）及原處分（本院卷第65、67頁）在

    卷可佐，已可認定原告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行經限

    速60公里之系爭地點確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

    公里」之違規。

㈡、關於員警執勤地點及方式，交通法規並未設有明文之限制，

    委由員警依據道路之設置情形、交通流量、交通事故發生頻

    率、一般用路權人之便利性及員警值勤之安全性等一切因素

    綜合判斷後，始決定執行違規取締勤務之地點，況法律要求

    駕駛人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除有維持交通順暢之公益

    目的外，本兼及有保護用路權人生命、身體、健康法益之旨

    。又各類道路標誌、標線及號誌是否明確設置並易於辨識，

    係以一般人之角度觀察判斷，並非專以違規行為人之角度觀

    察。查本件舉發員警在一般道路旁設置雷達測速照相儀器執

    行測速勤務，員警執法地點為一般人可以目視之公眾場所，

    並無原告所稱員警為隱藏性執法之情事，故原告主張要旨第

    1點，並無理由，尚難採認。

㈢、按高速公路與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

    「快速公路：指除高速公路外，其出入口完全或部分控制，

    中央分隔雙向行駛，除起迄點外，並與主要道路立體相交、

    次要道路得平面相交，專供汽車行駛之公路。」第2條第2項

    規定：「前項第1款、第2款之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由中央

    公路主管機關公告之。」第3條規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

    路管理機關，屬國道部分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屬省道部分

    為交通部公路總局。」依公路總局公告所示，環河南北快速

    道路，係屬「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置標準」所定義之快速

    道路，屬市區道路性質，亦屬一般道路，而非屬高速公路及

    快速公路等情，有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08年7月10日北市交授

    工字第1083051597號函（本院卷第79-80頁）附卷可參，足

    認系爭地點係屬一般道路，而非原告所稱係屬快速公路。又

    觀諸測速取締標誌設置位置照片（本院卷第57頁）、測速取

    締標誌與雷達測速儀設置距離採證照片（本院卷第57-58頁

    ）及舉發機關上開函文（本院卷第51-52頁）可知，測速取

    締標誌牌面設置清晰完整，足供辨識，且測速取締標誌設置

    位置為雷達測速儀前方約184公尺，已符合道交條例第7條之

    2第3項前段在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之規定，故

    原告主張要旨第2點，容有誤解，不足採認。

㈣、依道交條例第43條第1項第2款及第4項前段規定可知，駕駛人

    駕駛汽車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除裁處罰

    鍰外，同時吊扣該汽車牌照6個月，係採併罰原則。查原告

    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確有違規超速逾40公里，被告依道

    交條例第43條第4項前段對原告裁處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並

    無違誤。又道交條例關於吊扣汽車牌照之規定，旨在確保道

    路交通往來之安全，此雖限制人民使用車輛之自由權利，但

    基於維護交通安全之重要公益，立法者已考量人民工作、生

    活及人格自由發展，與相關規範所追求之公共利益，亦無基

    於個人經濟生活狀況或用車需求請求不予吊扣或以罰鍰替代

    吊扣之規定，故原告主張願意以裁處罰鍰方式替代吊扣汽車

    牌照等語，於法無據，委無足採。

㈤、被告適用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前段規定，依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

    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

    此敘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法　官　黃子溎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佘筑祐　　　　　

附錄應適用法令：　　　　　　　　　　　　　　　

1.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

　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2.道交條例第43條第1項第2款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

  36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

3.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

　汽車駕駛人有第1項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6個月；

  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違反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

  款或前項行為者，沒入該汽車。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交字第597號

原      告  賴大業  



被      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4年2月18日北市裁催字第22-A0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之必要，乃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3年12月4日13時33分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限速60公里之臺北市環河快速道路華翠橋至光復橋間(下稱系爭地點)，經雷達測速儀測得其行車速度為每小時117公里，為警以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40公里(處車主)」之違規而逕行舉發，並移送被告處理。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規定，開立114年2月18日北市裁催字第22-A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一、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牌照限於114年3月20日前繳送」、「二、上開汽車牌照逾期不繳送者：㈠、自114年3月21日起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限於114年4月4日前繳送汽車牌照。㈡、114年4月4日前仍未繳送汽車牌照者，自114年4月5日起吊銷汽車牌照，並逕行註銷汽車牌照。㈢、汽車牌照，經吊銷或註銷者，須滿6個月，且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者，始得再行請領（下稱易處處分）。」原告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嗣經被告重新審查後，已自行刪除處罰主文欄有關易處處分之記載，並將更正後原處分重新送達原告。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地點根本無法看到橋底，員警躲在橋底柱後偷拍，而未公開執法，其程序有瑕疵。

　2.「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或「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並無列明市區道路為一般道路，僅以養護單位判斷不夠全面，系爭地點禁行機車，僅供汽車行駛，且上述標準與規範定義與快速公路一樣，原告違規地點相距測速取締告示牌不足300公尺，本件測速取締標誌之設置已違反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在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前設置之規定。　

　3.原告從事外勤且須外派外縣市工作，倘無汽車就無法工作，而無經濟來源，實無法負荷另行租車及車貸的經濟壓力，原告願意繳納罰鍰作為處罰警惕。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原告對超速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

　2.依舉發機關函文可知，本件道路屬「市區道路」性質，而系爭地點與測速取締標誌設置位置相距184公尺，符合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規定。

　3.被告依道路條例第43條第4項規定，對原告所為吊扣汽車牌照片6個月，並無違誤。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確有超速駕駛之違規行為：

　　查事實概要欄之事實，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1頁），並有汽車車籍查詢（本院卷第71頁）、舉發通知單（本院卷第45、47頁）、舉發機關114年1月10日北市警交大執字第1143009690號函（本院卷第51-52頁）、違規採證照片（本院卷第55頁）、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本院卷第78頁）及原處分（本院卷第65、67頁）在卷可佐，已可認定原告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行經限速60公里之系爭地點確有「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之違規。

㈡、關於員警執勤地點及方式，交通法規並未設有明文之限制，委由員警依據道路之設置情形、交通流量、交通事故發生頻率、一般用路權人之便利性及員警值勤之安全性等一切因素綜合判斷後，始決定執行違規取締勤務之地點，況法律要求駕駛人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除有維持交通順暢之公益目的外，本兼及有保護用路權人生命、身體、健康法益之旨。又各類道路標誌、標線及號誌是否明確設置並易於辨識，係以一般人之角度觀察判斷，並非專以違規行為人之角度觀察。查本件舉發員警在一般道路旁設置雷達測速照相儀器執行測速勤務，員警執法地點為一般人可以目視之公眾場所，並無原告所稱員警為隱藏性執法之情事，故原告主張要旨第1點，並無理由，尚難採認。

㈢、按高速公路與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快速公路：指除高速公路外，其出入口完全或部分控制，中央分隔雙向行駛，除起迄點外，並與主要道路立體相交、次要道路得平面相交，專供汽車行駛之公路。」第2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第2款之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公告之。」第3條規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管理機關，屬國道部分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屬省道部分為交通部公路總局。」依公路總局公告所示，環河南北快速道路，係屬「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置標準」所定義之快速道路，屬市區道路性質，亦屬一般道路，而非屬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等情，有臺北市政府交通局108年7月10日北市交授工字第1083051597號函（本院卷第79-80頁）附卷可參，足認系爭地點係屬一般道路，而非原告所稱係屬快速公路。又觀諸測速取締標誌設置位置照片（本院卷第57頁）、測速取締標誌與雷達測速儀設置距離採證照片（本院卷第57-58頁）及舉發機關上開函文（本院卷第51-52頁）可知，測速取締標誌牌面設置清晰完整，足供辨識，且測速取締標誌設置位置為雷達測速儀前方約184公尺，已符合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前段在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前之規定，故原告主張要旨第2點，容有誤解，不足採認。

㈣、依道交條例第43條第1項第2款及第4項前段規定可知，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除裁處罰鍰外，同時吊扣該汽車牌照6個月，係採併罰原則。查原告於上開時地駕駛系爭車輛確有違規超速逾40公里，被告依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前段對原告裁處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並無違誤。又道交條例關於吊扣汽車牌照之規定，旨在確保道路交通往來之安全，此雖限制人民使用車輛之自由權利，但基於維護交通安全之重要公益，立法者已考量人民工作、生活及人格自由發展，與相關規範所追求之公共利益，亦無基於個人經濟生活狀況或用車需求請求不予吊扣或以罰鍰替代吊扣之規定，故原告主張願意以裁處罰鍰方式替代吊扣汽車牌照等語，於法無據，委無足採。

㈤、被告適用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前段規定，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法　官　黃子溎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佘筑祐　　　　　

附錄應適用法令：　　　　　　　　　　　　　　　

1.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前段

　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2.道交條例第43條第1項第2款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

3.道交條例第43條第4項

　汽車駕駛人有第1項或前項行為者，並吊扣該汽車牌照6個月；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違反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款或前項行為者，沒入該汽車。





